2010年 第二十六屆金山灣區華人運動大會足球比賽一般規則 
1. 球賽裁判有絕對權威，球員、家長、或教練對裁判任何人身或財物侵犯行為，該隊該場比賽資格取消。如情節重大者，仲裁委員會得取消該隊參賽資格。
2. 每隊必須只有一位負責人負責對足球主委之協調工作。
3. 足球裁判由參賽各隊提供, 向足球主委負責。 
4. 每隊只有領隊或教練可以提出球員資格認定、抗議、暫停、換人等與球隊比賽有關的事項。
5.  每隊必須於開賽前十分鐘到場，遲到十分鐘，由裁判宣佈該場比賽之遲到隊棄權。
5. 每隊球員必須穿有號碼的同色球衣，並自備打球的裝備，否則不可參加該場比賽。
6. 每隊球員必須帶護照或出生証明/照片証件，以備對方球隊教練查驗，遲到者亦同。球隊資格認定在每場比賽之前即應確定，開賽後不可有異議。
7. 如有球員未帶証明，只有在對方領隊/教練認可下，才可參加該場比賽。
8. 如全隊未帶証明，但對方教練不介意或同意後補証明，則照常比賽。若對方教練不同意，則未帶証明之球隊視為該場棄權。
9. 若一球隊被判某一場棄權，並不影響其下場之比賽資格。其比賽過的成績也照算。
10. 比賽時，如果裁判不能解決兩隊之爭議，可裁決球賽繼續，爭議則提交仲裁委員會議決。任何球隊若拒絕服從裁判繼續賽球，則該球隊被視為該場棄權。
11. 比賽時，如球員或教練或家長有惡劣言行，裁判可裁決該球員、教練或家長離開球場並不得繼續參與該場比賽。若球員、家長、或教練拒絕離場，則其球隊被視為該場棄權。
12. 比賽時，如果球隊教練或家長對對方球員有侵犯性行為，裁判必須即裁決該教練或家長離開球場並不得繼續參與任何比賽。裁判必須通知主辦單位轉報本會活動組，活動組將限制該家長與子女或教練不得參加本會之球類比賽一年。若該教練或家長拒絕離場，則其球隊被視為該場棄權。
比賽細則
1.原則上以世界足協FIFA之規則為準，同性質球賽，每位球員只准報名參加一隊。間接自由球若在禁區內一律移至禁區線開球。無論各組，裁判皆可依犯規嚴重程度判直接或間接自由球。
2.比賽時，各隊在界外球，角球，球門球和各種罰球時可以換人，次數不限。
3.足球每隊報名十八位球員，一位裁判，一位巡邊員，一位教練。

4.球員必須穿有號碼之同色球衣，shinguards，短褲，足球鞋(不得用金屬釘)，守門員要穿與其他球員不同色球衣。
6. 各組之比賽時間，球的尺寸，以及罰點球(penalty kick)之位置。
 
	組名
	組別
	球的尺寸
	罰點球位置
	賽時(上半/休息/下半)

	a
A
B
C
	幼幼組
幼童組
兒童組
少年組
	四號球
四號球
四號球
五號球
	十碼
十碼
十二碼
十二碼
	40分鐘(20/10/20)
40分鐘(20/10/20)
50分鐘(25/10/25)
70分鐘(35/10/35)


 
7.賽和不延長賽，若循環賽則各得一分。若為淘汰賽，每隊選出五位球員先依次射五個點球決勝負。如平手，再依相同順序各射一球，直到分出勝負為止，每場勝隊晉級。
8.循環賽以總積分決定名次。(積分為勝隊得三分，賽和各得一分，輸隊得零分)若總積分同，則以總淨分高者為贏(淨分為每場得分與失分之差)。若總積分和總淨分都相同，則以總得分高者為贏。若總積分，總淨分，總得分都相同，則以該兩隊比賽時之勝隊為贏。若以上皆不能分出名次則兩隊擇日再賽一場。
9. 若比賽一隊得淨分(得分與失分之差)七分,則比賽ends
10.若有一隊棄權，則棄權隊該場分數是零分，而未棄權隊該場分數是三分，若比賽兩隊同時棄權，則兩隊該場分數是零分。
11.若有未盡事宜之處，由足球委員會召開會議或於領隊會議中制訂。
